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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水提复字〔2020〕第4号
对政协魏县第九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第181号提案的答复

韩志永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建设探讨”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关注和支持水利工作。您提出的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水质检测的问题，县生态环境分局对全县千吨万人以上的农村集中供水站均划定了水源保护区范围，并设立了警示牌，对保护区内的污染源进行了清理；水质检测方面，除各个供水站对PH值浓度等常规指标日检测外，我们按规定要求供水站每季度都要对出厂水和末梢水随机抽取水样进行水质化验，并按要求出具水质化验报告，市、县疾控中心也巡回对各供水站的水质进行抽检，用来检测水源的水质安全。根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关于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我们将逐步实施农村生活水源置换项目，工程实施后我们的水质将得到更大保障。
关于您提出的回隆镇韩北村供水时间问题，我们与供水站负责人核实相关情况，目前我们县农村集中供水站执行的是定时供水制度，夏季执行供水时间为每天凌晨4点半至晚上24点，冬季执行供水时间为每天早5点半至晚上22点，因供水站每天需对机电设备检查进行维修维护，也为防止供水管道夜间爆管等意外发生，均采取深夜停水方式。对于您提出的24小时供水问题，也是我们下一步努力方向，通过逐步实施各村管网巩固提升工程，对老旧管道进行改造后，可逐步实现24小时供水目标。

我们将着重考虑，在保证供水设备安全运行的情况下，延长供水时间，在满足群众的需求。

魏县水利局       
2020年8 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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